
1 
 

1 
 

【研習名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14年品德教育計畫  

【專題演講】師生間紅線分際拿捏～學生申訴案例解析 

【講授教師】中華學生事務學會名譽理事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務長 

            柯志堂博士1  

【講授時間】114 年 12 月 2 日 (週二) 10:00—12:00 

【主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講授大綱】聖嚴法師：〝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key word﹞ 

               校園教育法規 v.s國家外部司法 

大學自治專業判斷 v.s學權師生不踩紅線 

學生權利 v.s學習自由 

輔導 v.s指導 v.s協助 v.s自治 

行政處分不當 v.s在學契約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v.s通知陳述教示 

                        

 
1
 (1)現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長 / 會計資訊系法學副教授 

(2)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研究所學生事務組教育學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法學組法學士、法學碩士 

(3)經歷：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諮詢委員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諮詢委員 /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諮詢委員 / 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顧問 /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北二區大專校

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委員 /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學生會成果評審團主席 / 中華學生事務

學會理事長 /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 臺灣服務學習學會監事長 / 中華人權協會理

事兼人權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附設進修學院暨專科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 德

明商專課指組組長 / 立法院國會助理 / 中華民國助理職業工會創會理事  

(4)專長：學生事務 / 教育法學 / 基礎法學 / 社團法律 / 學生權利 / 學生自治 /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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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理面  

 (一) 高等教育法制的基本原則2 

1. 德國：法治國原則(法律優位、法律保留、法律明確性、 

                     信賴保護、比例、平等、以及其他關連原則) 

                   2. 美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二) 大學生與學校的在學法律關係3 

1. 特別權力關係說的興起與式微 

2. 重要性理論(德國) 

3. 在學契約關係說(日本) 

               (三) 大學生的權利保障  

1.校園民主：學生參與4、學生自治5
(大學法§5Ⅰ、33) 

2.學習自由(釋 380、釋 450)、受教權(憲法§22) 

3.表現自由(憲法§11)、信仰宗教自由(憲法§13) 

4.平等權(憲法§7)、參政權(憲法§17、選罷法§35) 

               (四) 大學學生司法事務  

1.懲戒處分(大學法§32) 

 
2
 (1)法律優位原則─a.法位階 b.法律→命令→校規(前銜用詞) 

(2)法律保留原則─a.依法行政、行政裁量 b.法源依據訂定校規 

(3)法律明確性原則─a.列舉 vs.概括規範 b.旅遊辦法→家長同意書、帶隊老師責任 c.法義不清→

「行為不檢」、「有損校譽」、「其他」--- 

(4)比例原則─a.避免一罪兩罰 b.微罪不罰 vs.輕案重罰 c.修改不合時宜之校規 

(5)正當法律程序原則─a.獎懲會→通知、聽證、公告 b.性平會→性騷性侵案→調查、隱私 c.申 

評會→評議書、教示 

3
 解構特別權力關係說→代以重要性理論與在學契約關係說 

(1)註冊→學生身分啟動，退學、畢業→學生身分改變 

(2)平權→以學生為中心 

4
 大學法第 15 條中明訂「學生代表有參與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之權利；而第 33 條第 1

項亦規定：「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

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學生出席校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然到底學生在學校會議上扮演何種角色？其發言及表決是否受到公平的待遇與尊重？學生

如何參與教師評鑑？大學是否可做為民主的養成教育重要一環，端賴主事者對於身為權利主體的

學生正確的導引。 

5
 此乃攸關憲法所保障之結社自由權，根據大學法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

全校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該條第 3 項規定：「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

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學生活動費之收取與經費運用等，

學校在保障學生權利之作法上又有何具體做法？均有待進一步尋求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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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學處分(釋 563、大學法§28Ⅰ) 

                   3.申訴制度(釋 382、釋 684、釋 784、憲法§16、大學法§33 

                     Ⅳ、§33 之一、§33 之二) 

               (五) 釋 684 (100.1.17)&釋 784 (108.10.25) 對學生權利之影響 

                   1.從釋 380、釋 382 到釋 563、釋 684、釋 784 重大改變之法 

理分析 

                                           2.校規修正(如學生獎懲辦法)需符合法律原理原則(明確、 

                     比例、平等、罪刑法定、避免不當聯結、‧‧)  

                   3.學生申訴辦法需排除退學等身分改變而回歸憲法對大學 

                     生賦予一般人相同權利 

                   4.其他學則、選課、成績、海報張貼、籌組社團、言論自 

                     由‧‧等涉及學生權利相關辦法之檢視 

                                           5.在法制高牆之拆除後，大學生的權利是提昇了，惟相對 

                     地被賦予的責任也將加重，俾符合權責相符原則 

                   6.未來從校內申訴到教育部訴願再到行政法院行政訴訟 

                     學校應有之因應之道 

                   7.教育部 100.4.20 臺軍(二)字第 1000056520 號函指示，有關                                            

                    『檢察、警察機關人員進入學校偵辦涉及刑案學生處理原 

                     則』，教育部依法務部 100.2.23 與內政部 100.4.1 之函要 

                     求各級學校配合司法人員進入校園偵辦刑案，其聯繫人 

                     員(知會窗口)大學應為主任秘書，高中、專科應為主任 

                     秘書或學務主任，學校應無法拒絕(若檢警持有搜索票)  

                     。這和我們過去多年來在大學自主、學術自由精神下需 

                     校長同意有很大不同的認知；日後遇到司法刑事案件， 

                     雖檢警被要求尊重大學自治與維護學生權利(影響最 

                     小)，惟大學須依教育部函令辦理(依法行政)。 

                    ※教育部 101.3.23 臺高通字第 10100213333 號函進一步指 

                     示：刑案偵辦大學檢調單一窗口為『主任秘書』。 

               (六)學務專業判斷之爭議最主要來自於不確定法律概念 

              1.教育部 函：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3 日臺高(三)字第 

                   1000086020 號「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專科以 

                   上學校處理學生事務參考原則」 

   (1)在大學自治範圍內之事項，屬大學之專業判斷，應被予以尊重。但此專業判斷不得出於錯

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不得有明顯錯誤、對法律概念之

解釋不得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不得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不得違反法定正

當程序、不得違反法治國家應遵守之原理原則。 

   (2)建立專業判斷及客觀檢驗程序，即對學生所為之處分在程序上應於事前、事中及事後踐行

正當程序；在形式上應於法有據、清楚明確並記明理由；在判斷上應注意教育目的之達成及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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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聯結情事。同時，當學生對處分有所疑義時，學校應針對專業判斷流程逐一審查，以追求處

分之正當性。 

                2.學務法規需符合法律原理原則 

                    (1)法律優位原則─a.法位階 b.法律→命令→校規(前銜用詞) 

                (2)法律保留原則─a.依法行政、行政裁量 b.法源依據訂定校 

                  規 

                (3)法律明確性原則─a.列舉 vs.概括規範 b.旅遊辦法→家長同 

                  意書、帶隊老師責任 c.法義不清→「行為不檢」、「有損校 

                  譽」、「其他」---                   

                (4)比例原則─a.避免一罪兩罰 b.微罪不罰 vs.輕案重罰 c.修改 

                  不合時宜之校規 

                (5)正當法律程序原則─a.獎懲會→通知、聽證、公告 b.性平 

                  會→性騷性侵案→調查、隱私 c.申評會→評議書、教示 

                (6)信賴保護原則─a.入學簡章(在學契約)規定 b.修課學分規 

                  定 c.學生住宿規定 

              3.學務專業判斷 

                 (1)學生因未繳學雜費而以獎懲辦法「其他」之理由懲處 

                    (法律明確性原則 / 罪刑法定主義) 

                 (2)學生因吸煙被記過而不得申請學業成績優秀獎學金 

                    (不當聯結之禁止 / 比例原則) 

                 (3)是否可提經校內申訴(前置主義)到教育部訴願再到行政法 

                    院行政爭訟？專業判準為何？ 

                    (1)公權力之措施者「可」--師生著作權爭議、違法或不當 

                      處分學生、教師成績評定違反教學規範(如三次點名不 

                      到直接當掉) 

                    (2)私法關係者「不可」—如提供宿舍、停車位、工讀、 

                       TA、領校內獎助學金、違約罰款 

            二、學生申訴救濟面 

             (一) 學生申訴觀念的建立 

  1.大學生最在乎且與學校之間會產生的爭點最主要是在「選

課」與「成績」兩部分，選課制度所衝突的對象在教務處、打成

績則是在教師個人，那學務處呢？人權兩公約所衍生的言論自

由、集會自由、張貼海報自由--等議題應是我們學務工作者未來

在面對學運，所不得不閃躲的重要挑戰；學生申訴是法律所賦予

學生的救濟權利，該怎麼做？正當法律程序為何？ 這些眉眉角

角都需用心學習與觀念釐清地哩！ 

               2.「通知」、「陳述(答辯)」與「教示」是在申訴中最關鍵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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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原則→教育部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專科以上學校 

                  處理學生事務參考原則 

                (二) 學生申訴之正當法律程序 

                    1.調查─客觀、公正、教育主管機關調查專業人員培訓 

                    2.過程─通知、晤談、陳述、答辯、紀錄 

                    3.保密─身分隱私、法代或監護人、保護、協助 

                    4.適用(行政程序法)─管轄、移送、送達、補正 

                    5.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不受案件司法程序進行影響 

                    6.學生提出申訴→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審議→評議書(教 

                      示)→訴願(教育部訴願委員會)→行政訴訟(高等行政法 

                      院→最高等行政法院)     

                (三) 以校園性騷性侵案件程序為例  

                    1.—4.同上  

                    5.性別平等委員會→不受案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 

                    6.學生申訴→性平會調查→書面報告→性平會審議→學 

                    生獎懲會(教職員工送人評會)審理→被控訴者對處分 

                    不服提申訴(教職員工提申復)→學生(或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委員的成員很重要)評議→評議書(教示)→訴願 

                    (教育部訴願委員會)→行政訴訟(高等行政法院/最高等 

        行政法院)  

   (四) 申訴實務面 

                    1.委員組成 

                    2.通知陳述  

                    3.正當程序 

                    4.評議效力 

                    5.教示規定 

                    6.公示送達                 

               (五) 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之 

                  修正與學生申訴制度之關係 

                 →96.6.22 教育部行文各校，109.8.1/111.2.11/113.2.5 修正，「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該注意事項 

第 42 至 45 條提醒各校應應提供學生申訴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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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訴人得如何提起申訴、各級學校應依相關規定處理 

                    申訴案件、申訴評議應如何執行及學校之協助義務。 

              (六)各校依教育部「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 

                   (100.6.8 / 111.1.19 / 113.10.16)修正學校法規辦法。 

           ＊三、校園申訴實務案例分析  

           四、反思與互惠(Q&A) 

【附    錄】 

1.大學法(2005.12.28/2007.1.3/2010.6.9/2015.12.30修正公布文)   

第 5 條第 1 項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

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大學定之。 

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款 

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 

行政主管、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二、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數十分之一。 

第 28 條第 1 項 

    大學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保留入學資

格、轉學、轉系（組）所、轉學程、休學、退學、開除學籍、成績考核、學分抵

免與暑期修課、國外學歷之採認、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雙重學籍及其他

與學籍有關事項，由大學列入學則，報教育部備查。 

第 32條 

    大學為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範，應訂定學則及獎懲規定，

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33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 

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

 
6 學校應依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及相關法令規定，提供學生對教師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提出申訴之

救濟途徑，以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增進校園和諧。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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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

求，代收會費。 

    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

學校之懲處、行政處分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 

    前四項之辦法，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 33 條之一 

   學校受理前條第四項申訴事件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申 

訴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告知申訴人申訴評議決定及不服該決定之相

關救濟程序。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 

第 33 條之二 

  前條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依 

法提起訴願。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

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 35 條 

大學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政府為協助學生就讀大學，應辦理學生就學貸款；貸款項目包括學雜費、

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生活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海外研修費等相關費用；

其貸款條件、額度、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2.大學法施行細則(2006.8.16修正公布文) 

第 26條 

學生會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理學生在校學

習、生活及其權益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 

學生會收取會費或學校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不得列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

件。 

3.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號解釋文(100.1.17) 

解釋爭點 

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學生得否提起行政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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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

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

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

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

變更。 

4.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784號解釋(108.10.25) 

解釋爭點 

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有關各級學校學生行政爭訟權之解釋，應否部分變更？ 

解釋文 

本於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

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

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於此範

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應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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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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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頁 


